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 陆河 市监 处字 〔 2023 〕 B42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： 陆河县城隆江猪脚餐饮店（罗烈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陆河县城隆江猪脚餐饮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92441523MABQ55554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住址）：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采购者）： 罗烈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 * 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: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陆河县河田镇石排河中路1号（自主申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年8月4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你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在该店加工区货架上发现有“灭虫宝”杀虫气雾剂与食品混放；货架上摆放有3桶透明塑料桶装着的散装酱油，外包装上未标明有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；在加工区门后地上摆放有1桶蓝色塑料桶装着的散装酱油，外包装上未标明有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。
经查，2023年8月4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发现你加工区货架上发现有“灭虫宝”杀虫气雾剂与食品混放。你于2023年8月3日购进上述批次散装酱油1桶用于猪脚饭、卤菜等菜品制作，在外包装上未标明上述酱油的名称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、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内容。上述酱油60斤/桶，购进价格为240元/桶。截止至我局执法人员对你进行检查，上述酱油均未被使用，被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扣押。你经营的上述产品货值共计240元，违法所得为0元。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（六）项和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案违法行为较轻，你属初次违法，涉案产品没有使用，未造成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损害，且你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，我局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警告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现场检查笔录；2.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财物清单；3.对受委托人罗秋云的询问调查笔录；4.当事人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负责人罗烈求身份证、委托书、受委托人罗秋云身份证复印件；5.涉案产品图片。           
我局已于2023年9月6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
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14日

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。

